
中共淄博市纪委

淄博市妇女联合会

印发《关于开展全市“廉洁齐家树清风”

活动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县纪委、妇联，高新区、文昌湖旅游度假区纪委、组织人事部，市直各部门、单位：

为深入开展全市“廉洁齐家树清风”活动，市纪委、市妇联制定了《关于开展全市“廉洁齐家树清风”活动的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淄博市纪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淄博市妇女联合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3月7日

关于开展全市“廉洁齐家树清风”

活动的实施方案

为落实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、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廉洁齐家要求，引导党员干部及家属营造醇正家风，建设廉洁家庭，带动全市上下形成崇廉尚廉浓厚氛围，市纪委、市妇联决定在全市范围开展“廉洁齐家树清风”活动，现制定实施方案如下。

一、活动时间

    2016年3月至12月。

    二、内容形式
    （一）发出“廉洁齐家树清风”活动倡议。“三八”节前，市纪委、市妇联联合发出廉洁齐家倡议书，就树牢廉洁意识、守好廉洁家门、严管亲人家属、培育清廉家风等廉洁齐家重点内容倡议引导，各新闻媒体集中宣传发布，营造浓厚舆论氛围。3月底前，各级纪委、妇联组织各级党组织、街道、社区以党支部为单位传达落实至每个党员干部家庭，年内跟踪监督检查贯彻执行情况。

（二）搭建纪律作风提醒平台。4月底前，各级妇联建立面向党员干部及家属的短信提醒平台，紧抓重要时间节点定期发送廉政短信，提醒其严守纪律作风规定，自觉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。

（三）深化传统家规家训宣传教育。6月底前，各级纪委和妇联组织党员干部及家属观看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“中国传统中的家规”专题、桓台新城王氏家规家训宣传片，引导党员干部及家属延续和弘扬中华民族的“家国”文化，吐故纳新，与时俱进，涵养新时代的良好家风。

（四）开展“家风·家训·家的故事”征文。7月至8月，市纪委、市妇联面向全市各个家庭开展“家风·家训·家的故事”征文活动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形成或晒出家规家训，讲述家规家训的故事，择优在新闻媒体或网站刊发宣传。充分利用廉政教育基地、廉政文化广场、廉政文化进家庭、“妇女之家”等阵地载体广泛宣传，引导家规家训进家庭。

（五）组织专题警示教育。10月底前，各级纪委、妇联以观看警示教育片、参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、召开座谈会等形式，对党员干部家属集中开展一次警示教育；市纪委选取部分党员干部家庭贪腐典型案例编印成册，发至党员干部家庭，警示教育党员干部及家属以案为鉴，举一反三，汲取教训，廉洁齐家。

（六）查处并通报曝光典型案件。严肃查处党员干部家庭贪腐案件。6月底或12月底，市纪委集中通报曝光一批涉及党员干部家庭贪腐典型案件，警示震慑党员干部家庭严守纪律底线，防止贪腐行为发生。

    三、相关要求

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家风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，将家风建设作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的重要内容，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真正把活动开展过程变成弘扬家庭美德、培育廉洁家风、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过程。各级纪委、妇联要加强组织领导，既分工负责又协作配合，精心策划，周密部署，进一步细化活动方案，制订具体工作措施，加强督促指导，狠抓任务落实，确保活动取得实效。及时总结活动中的好做法好经验，挖掘典型、树立标杆,通过新闻媒体、网络广泛宣传,传递、放大廉洁齐家正能量。各级妇联要把评选“最美家庭”活动与开展“廉洁齐家树清风”活动结合起来，把家庭廉洁作为“最美家庭”的必要条件，评选表彰遵纪守法、严于律已、廉洁奉公的家庭典范，以优良的家风带动形成良好的社风民风。



